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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緒論  ３ 

唯 識 指 掌 
隨學瑜伽菩薩戒清淨述 

第一編 緒論 

（一）唯識教之希有 

唯識是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所說的一種法教。甚麼叫作法教呢？不違正理，

有軌可循，名之為法。凡有所說，必有音聲：即這音聲及所說的道理，令聞的

人能生明解，便名為教。不定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意味，方名為教。或是定有

勸善懲惡的意義，方名為教。如來所說的一切音聲，都是有正理的：有軌則的。

可許弟子論議的；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也不僅是勸善懲惡的。諸聖弟子依此

正理與軌則而修學者，都是有成就的。所以如來所說的一切音聲，叫作法教。

這唯識一種法教，在如來一切法教中是最究竟的：是最明顯的：而且是最切要

的。所以這唯識一種法教。在學理上與修行上，誠為第一甚奇無上希有之法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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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是最究竟的呢？如來法教，有為初根人說的；有為中根人說的；

有為上根人說的。初根是初聞佛法的人。中根是已聞佛法而未能通達的人。上

根是已聞佛法而又能通達的人。如來為初根人及中根人說法，都是隨順化導善

權方便而說的。不是盡量盡理而說的。所以為這二種人所說的法教，不是究竟。

唯識的法教，是為上根人說的；是盡量盡理而說的。所以說這唯識教，在如來

一切法教中，是最究竟的。 

為甚麼說是最明顯的呢？如來法教，有是善權方便說的；有是盡量盡理說

的。已如前論。善權方便說的法，是因人而說的；是隨時而說的。要是某一種

人，在某一定的時期，便說這一種的法。不是某一種的人，不在某一定時期，

便不說這一種的法。這一種法，是不能執文迷義的；是不能盡人而從的。猶如

醫生以藥治病；要審病情，方能下藥。這一種藥，是不能無病而服的；亦不能

盡病而服的。所以這善權方便的法教，既是因人而說，隨時而說，不是盡量盡

理而說的；其意趣所在，是最難通達的；是最不明顯的。唯識的法教，是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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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理而說的。能令一切不明顯的法教，皆得明顯。徧於一切法教，皆是一味無

差別的。猶如彩畫所依託的質地，若是鮮明，便能顯發所有彩畫的顏色。這質

地是徧於一切彩畫的顏色一味無別的。所以說這唯識教，在如來一切法教中，

是最明顯的。 

為甚麼說是最切要的呢？如來法教，有為斷煩惱障而說的；有為斷所知障

而說的。甚麼叫斷煩惱障呢？障謂障礙。煩惱就是貪瞋癡等。這貪瞋癡都是煩

擾惱亂於身心的，所以皆得名為煩惱。有此煩惱的人，身心便為煩惱繫縛，永

不解脫，不得自在。所以說此煩惱是障。以其障礙身心，不得解脫的原故。如

來為說煩惱生滅之因，及其出離之方便；能令有煩惱的人，自知出離；令其煩

惱滅不更生。由此能得解脫自在。這便名為斷煩惱障。甚麼叫斷所知障呢？障

謂障覆。所知就是所見所聞及所覺等。以此所見所聞所覺知的境，由於自心迷

惑的原故，往往覆蔽真相，不能如實顯現在前。譬如戴著有色的眼鏡，觀見外

物，皆為有色；外物真相，皆為覆蔽，不能如實顯現在前。這便名之為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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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為說一切法之緣起；凡是所見所聞所覺知的法，都是有甚深道理的。明此

道理的人，便能於一切法上除去了覆蔽；如實而知為有為無，為假為實，以及

其他有無量的差別。這便名為斷所知障。斷煩惱障的人，不必要斷所知障；如

聲聞乘是。斷所知障的人，煩惱障未有不斷的；如大乘是。大乘人於斷所知障

時，一切所知皆能稱實：自心既無絲毫迷惑，煩惱自然都不生起。所以大乘人

斷所知障，煩惱亦斷。以所知障是煩惱障的根本；但起煩惱障，必有所知障：

所知障若無，煩惱亦不起。由此可說斷所知障，即是斷煩惱障的根本。根本既

斷，枝末何有。所以菩薩依大乘教，二障俱斷：是最切要的。唯識的法教，是

為大乘人說的；是為斷所知障而說的。所以說這唯識教。在如來一切法教中，

是最切要的。又如吾人生於現在；內而有已得的自體，外而有現前的境界。這

個自體，與夫現前的境界，究竟從何而有：死沒以後，除了色身以外，這個自

體所有的知覺，是否從此歸於斷滅，還是依然存在的呢？若假定是存在的，死

沒以後所知的境界，是否還同於現在現前的呢？這是吾人最大的迷悶。亦即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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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切要的問題。這個問題，非依唯識最究竟最明顯的法教，是萬難於解決的。

所以說這唯識教，是在如來一切法教中，是最切要的。 

（二）唯識教之依據 

唯識的道理，源本是佛說的。佛初成道說《華嚴經》的時候，就說一切法

皆唯有識，（義如後解）其餘各經中散見的亦多。世親菩薩即依據此等經，造

《唯識三十頌》。後護法等菩薩又廣徵博引的解釋此頌；令唯識的妙理，得以

成立：名曰《成唯識論》這《成唯識論》是採集各經論的精要而成的。暢發唯

識的道理，是最極圓滿的。原本是護法等十大菩薩各各別釋的。每一菩薩各有

十卷；共計百卷之多。玄奘法師譯此論的時候；經窺基法師的請求；將百卷的

《成唯識論》糅為一部；共為十卷。現今流通的，就是此本。 

這《成唯識論》既是採集各經論的精要而成的；究竟所依據的，是何種經

何種論呢？就是六經十一部論。甚麼是六經呢？所謂《華嚴經》《解深密經》

《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阿毗達磨經》《楞伽經》《厚嚴經》。甚麼是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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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論呢？所謂《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莊嚴論》《集量論》《攝大乘

論》《十地論》《分別瑜伽論》《觀所緣緣論》《二十唯識論》《辨中邊論》

《集論》這六經十一論，可惜猶有未能傳來此土的。今更表列如次。 

《華嚴經》佛陀跋多羅譯六十卷。實叉難陀譯八十卷。 

《解深密經》玄奘譯五卷。 

《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未來此土。 

《大乘阿毘達磨經》未來此土。 

《楞伽經》求那跋陀羅譯四卷。菩提流支譯十卷。實叉難陀譯七卷。 

《厚嚴經》地婆伽羅譯三卷。即大乘

密嚴經 

《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說。玄奘譯一百卷。 

《顯揚聖教論》無著菩薩造。玄奘譯二十卷。 

《莊嚴論》本頌彌勒菩薩說。釋論世親菩薩造。波羅頗密多羅譯十三卷。 

《集量論》陳那菩薩造。真諦譯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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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大乘論》本論無著菩薩造。釋論世親菩薩造十卷。無性菩薩造十卷。

以上均玄奘譯。 

《十地經論》世親菩薩造。菩提流支譯十二卷。 

《分別瑜伽論》彌勒菩薩說。未來此土。 

《觀所緣緣論》陳那菩薩造。玄奘譯一卷。 

《二十唯識論》世親菩薩造。玄奘譯一卷。 

《辨中邊論》本頌彌勒菩薩說。釋論世親菩薩造。玄奘譯三卷。 

《集論》本論無著菩薩造。釋論師子覺造。玄奘譯十六卷。 

以上所說的經，都是佛說的。所說的論，都是佛之弟子菩薩造的。凡是佛

所說的經，多是要略而說的。因為可以容易說明的原故。又為使人可以容易聽

聞，並且可以容易受持的原故。這個經字，作何解。就是貫穿縫綴的意義，名

之為經。如來說法的時候；以有名有句有字的言聲，將所應說的道理，前後貫

穿，次第縫綴；顯成甚深無上的妙義。善聽聞的人，也便隨著貫穿縫綴的法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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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起甚深無上的妙解了。所以這貫穿縫綴的意義，名之為經。這個論字，

作何解就是論議決擇的意義名之為論。菩薩造論，都是依據佛所說的經文，而

更廣演其道理。經文不是絕對不許論議的。然所論議的道理，是不能超越佛說

而任意發揮的。不過於佛所略說的經文中，加以審正的論議，和以精細的決擇

罷了。譬如畫師及其弟子，共同做一彩畫的事業：有先作模的，有後填彩的。

畫師就是作模的人，弟子就是填彩的人。弟子填的彩，是終不能超越於模的。

不過於模的範圍以內，加以師所許的鮮明可愛的顏色罷了。菩薩造論的道理，

也同一樣。凡是菩薩所造的論，文多是繁廣的；理多是精密的。因為要有精審

的決擇，方可令法久住於世，不致展轉誤解的原故。又為令人可以由簡入繁，

達解甚深微妙的原故。不要以為菩薩所造的論，既有精審決擇的道理是為佛所

未曾說的：便將先前佛所說的經，判為原始的；後來菩薩所造的論，判為進化

的。下這一種判斷的人，都是不明白經論字解的意義，及其範圍的原故。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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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判斷的來源，只是由於自心上虛妄比擬而起的搆畫，不是有決定根據的。雖

從歷史上一方面觀察，可許有幾分相似的相貌；然實與佛教嚴正的道理相違了。 

（三）唯識教之訓釋 

教字意義，前已解釋了。唯識二字，是甚麼意義呢？識即是心。然從了別

的意義而言，又名為識。因為心所知的境界，有種種不同的現象；說名為別。

其能知的心，也便隨此不同的現象，說名了別。了別二字，原本說心；然是從

境假立的名。例如所見的色，所聞的聲，所嗅的香，所嘗的味，所觸知的寒暖

等等；以及心中構畫而起的種種對象，都說為境。以是心所遊歷的境界。現象

都是各別不同的。因此不同的緣故；便將能知的心，劃分出來，說有八種：所

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名如後解）

從眼識至意識，通說為前六識。以其最麤顯的緣故；是為人人所能知的；所以

先說。次末那識，說為第七識。後阿賴耶，說為第八識。以這二種，是最深細

唯識指掌  １２ 

的緣故；是為人所難知難信的，所以後說。這種排列的次第不過強以麤細為其

先後罷了；不是決定要如此的。 

識字已解；唯字是何意義呢？唯字，是遮簡的意義。遮簡，是語言中一種

作用。語言的作用，有二。一是表詮；二是遮詮。凡是所應說的道理，便用表

詮表示出來；凡是所不應說的道理，便用遮詮簡別出去。如說某一種色是青，

是黃，是赤，是白，或不是青，不是黃，不是赤，不是白。凡說是字的方面，

都為表詮；凡說不是字的方面，都為遮詮。餘可類推。現在說的唯識二字之中，

也有表詮與遮詮二種作用。識字便是表詮，因此表示許有內心的道理；唯字便

是遮詮，因此遮止不許有外境的道理。二字聯起來說，便是於表有內心之中，

隱含遮無外境的意義。 

因何不許有外境呢？吾人現見的山河大地，都是心外的境界。若有山河大

地的處所，便見其有；若無山河大地的處所，便見其無。這山河大地，是隨處

所有無的；不是隨心有無的。因何不許心外有境呢？這種道理，是最極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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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解說明白的。今且略略的說一下。在佛法的教義中，說

有六根六境六識。各各作用的界限，是極分明的。所以名為十八界。這十八界

的道理，是最究竟最圓滿的。六根是甚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

六種能為識所依止的處所，又能為識生長的門戶。識生之時，此能與彼有增上

的勢力；故名為根。六境是甚麼？就是色、聲、香、味、觸、法。這六種是為

識所遊歷的處所，故名為境。六識是甚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識。這六種是

從所依的根而立名的。若是從境立名，也可名為色識聲識香識味識觸識法識。

這根境識三種的關係，是最極密切的。根境二種，都有生識的功能。若是所依

的根壞了，或是境不當前的時候，識便不能生起了。譬如盲目的人，不能見色；

聾耳的人，不能聞聲。就是因為眼根耳根壞了的緣故。眼耳二根，既是如此；

所餘的四根道理亦同。又如過去已滅壞的境，或在未來未生起的境，以及遠在

他處或為其他障碍的境，都是不能看見的。就是因為境不當前的緣故。這是泛

論根境識三種相互的關係。若再分析起來，各各的根，對各各的境，為各各識

唯識指掌  １４ 

的所依所緣：是不容有羼雜的。譬如眼根壞了，眼識不能以其他不壞的根為依，

而見色境。或是色境不當前的時候，眼識也不能以其他當前的境而為所見。這

種事實，是最極明顯的。所以何種根為何種識所依，何種境為何種識所緣，這

種道理也應該是有決定的。根據此理，再來論山河大地，是為何種識所緣的境

呢？ 

山河大地，是吾人於所見知的實物上，給他的一個假名。這個假名，但為

意識所緣的境，不是其他的識所緣的境。因為意識緣境的作用，比較其他的識，

是特別的廣大。無論境的若假若實，若有若無，意識都能緣得到的。又與意識

相應的想心所，也是特別明利的。凡是境象的大小廣狹，以及其他無數的分量

限度；這想心所都能比擬構畫出來，如繪畫似的；令於自心上有一種相似的相

貌當前顯現。這一種相貌，但是與實有的相似罷了。不能將這相似的相貌即說

為實有。凡是一切物的假名。都是依這非有似有的相貌而安立的。這一種相貌

的境祇是因名而起的心境。因為非有似有的緣故，是最易令人生起迷惑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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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根本主義，正是因為要打破此種的迷惑。所有根本的法相道理，都是打破

此種迷惑的善巧工具。除了此種善巧工具而外，是決不能打破此種迷惑的。世

間的人。無論何等的聰慧，終是為名言迷惑的。於此種迷惑的原因，尚不求解；

那有打破之一日呢？ 

吾人自聞山河大地假名以後，便依假名起了一種實想：以為山河大地，是

實有的物。又或以為山河大地的名，是依實物而說的；這種言說，不是荒誕無

稽之談；那能說山河大地唯是假名呢？須知一切的名，都是假的。不應分別依

實物的名是實，不依實物的名是假。甚麼道理呢？因為實與不實，是物一方面

的差別。在名一方面，是無此差別的。譬如火是一種實物，以其能燒燃的緣故。

所說的火名，便無此燒燃的作用了。這個火名所依的火，雖是實物；而以其無

燒燃的作用，便不同於實火了。豈能說這火名，也是實有嗎？依實物的名，尚

且不實；不依實物的名，更不必說了。所以說一切名，都是假的。或有人說依

實物的名，若都是假；何以某一種名說某一種物，要有一定的限制呢？須知名

唯識指掌  １６ 

是依物而立的。吾人對於某一種物，有種種的觀察不同。由有種種的觀察，可

於一個物體上，安立若干種名。譬如江淮河漢，都是水的別名。峯巒嶺岫，都

是山的別名。若許名稱其實，一個物體上，那容有這許多名呢？不過立這許多

的名，都是要觀察這個物體上所應有的義，不是漫無限制罷了。其實何嘗有一

定呢？須知所說這應有的義，是由觀察所得的；是由心想所起的；都是意識所

增益的。這義不是實有的物。實有的物，是要離了意識的增益，方能求得到的。

這義既不是實有；依義而立的名，當然亦非實有了。所以說一切名，都是假的。 

根據前說的道理，名是依義而立的。義是觀察所得的，是心想所起的，都

是意識所增益的。山河大地，也是名。這名也是依義而立的。這義也是觀察所

得的，也是心想所起的，都是意識所增益的。所以說這山河大地的名，但為意

識所緣的境。吾人聞了這個假名，若能知是意識所增益而立的；便知是假。便

不為名所迷惑了。不應於這假名上，反生一種實想。有此實想的人，都是不能

明白名是意識的境，及其真實道理的緣故。復次這山河大地的名，既然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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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假名所依的實物，究是何種物體呢？這種物體，既不是如名言所說的有一

整個的山河大地；而這山河大地的名稱，究依何種物體而有的呢？今欲解決這

個問題；要先將一切物的實有假有，劃分界限；方有一定的判斷。有了判斷，

方好解决。這界限如何劃分呢？就是一切待名言的物，都是假有；一切不待名

言的物，都是實有。待是對待之義。對待名言，方能覺知的；說為待名言的物。

不對待名言，而即能覺知的；說為不待名言的物。例如吾人所著用的衣服；因

有蔽體的作用，遂假立這衣服的名。其實衣服，還是布帛。衣服的意義，是待

名言方能覺知的；所以衣服不是實物。又這布帛，是由絲縷而成的；布帛也是

一種假名。絲縷，是由微少的物聚集而有的；絲縷也是一種假名。這布帛絲縷

的意義，也是待名言方能覺知的；所以布帛絲縷都非實物。以這一切的名，都

是吾人心想所造的緣故。若是離了這心想所造的名，而有為吾人所知的物；這

一種物，方可說為實有。以其不待名言，就能覺知的緣故。例如色是為眼識所

見的；聲是為耳識所聞的；香是為鼻識所嗅的；味是為舌識所嘗的；堅濕暖動

唯識指掌  １８ 

是為身識所觸的。這一切的物，都是不待名言就能覺知的；所以說為實物。當

嬰兒的時代，有所見而不知為色；有所聞而不知為聲；以及有所觸而不知為堅

濕暖動；就是離了色聲等的名言，而有所見所聞等的實物。到了成人以後，既

聞色聲等的名言；便於所見所聞等的實物上，有了名言的夾雜，久而久之，這

所見所聞的實物，便與假名的界限，混合不分了；以為所見所聞的，就是色聲。

不知所見所聞之中，有待名言的色聲，有不待名言的色聲。待名言的色聲，說

他是假；不待名言的色聲，說他是實。這假與實的界限，是最極分明的，色聲

的名言，不過是所見所聞的一種符號罷了。那容說這所見所聞的實物。就是色

聲的符號呢？ 

一切物的假實界限，既經劃分清楚；有了一定的判斷了。今再解決山河大

地的問題；究依何種實物，而有這種名稱呢？就是吾人所可見所可聞所可嗅所

可嘗所可觸的種種物，都是不待名言的；都是分別顯現而可得的；可以說為實

物，為山河大地假名的所依。離此以外，無別分明顯現可得的實物；所以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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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物，為山河大地的名之所依。因為吾人依這可見可聞等的實物，從自心

上比較對待虛擬構畫，起了種種不同之想；或名為山，或名為河，或名為大地。

其實都不外這可見可聞等的實物。若是這可見可聞等的實物壞了；這山河大地

的假名，也就隨著消滅了。因為這個道理；所以說山河大地，唯是假名；所依

的實物，唯有色聲香味觸，是分明顯現可得的實體。這山河大地的假名，唯是

由於自心上一種高下動靜不同之想；不是實有高下動靜不同之物。所以山河大

地，但是實物上的一種名言；是內心所分別的境，不是心外實有的境。 

山河大地的假名，說是由內心所分別的境；可許不是心外實有的物。然而

這山河大地的假名，既有所依的實物；這所依的實物，又不是內心所分別而有

的；這豈不是外境嗎？因何唯識的道理，決定遮止不許有外的呢？須知山河大

地所依的實物，就是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這種種對象，雖然似是在外分明顯

現；却是隨有情的識差別而有的。我們人類所能覺知所能受用的境；在其他種

類的有情，不必能覺知能受用。其他種類的有情所能覺知所能受用的境；在我

唯識指掌  ２０ 

們人類，又未必能覺知能受用。世間現見的鳥獸蟲魚，與我們人類覺知不同受

用不同的實例甚多；不必列舉。若是這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實是心外的境；

因何隨有情的識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呢？既是隨識不同，而有種種差別；還是

不能離識而有外境。例如吾人戴著紅色的眼鏡，便見外物皆成為紅；若是戴著

黃色的眼鏡，便見外物皆成為黃。這些紅黃的顏色，雖似在外分明顯現；然却

不是決定在外的。若是所戴的眼鏡，改變了顏色；這些在外的顏色，也就改變

了。有情的識，種類不同；正如眼鏡一樣。隨識而有的種種對象；正如隨眼鏡

而有種種的顏色一樣。所以唯識的道理，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前說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都是實物；都不是內心所分別而有的；今何又

說隨識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呢？須知前所說的內心，是專指第六意識而言。第

六意識所緣的假名，原本是無；但由分別變現似有；所以說假名，是由內心分

別而有的。色聲香味觸，既是實物；便不同於假名，不唯屬於第六意識所緣的

境；所以說不是內心所分別而有的。後所說的隨識不同，這個識字，是指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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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前五識而言。第八識的生起，唯是隨業力而轉的；是任運而無分別的。甚

麼是業力呢？就是由於前前世意識能分別的緣故；便有種種的造作，說名為業。

這種種業造作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勢力，擊發在第八識中。第八識為所擊發

的緣故；便為種種的業力所熏染了。自此以後，這熏染的勢力，常常在第八識

中展轉不絕；說名業種。謂如種子有能生果的意義。到了今生，隨得一種有情

之身，皆是業種所生的果。隨一有情身中，又有隨類不同無量的業種。若是這

一身中業種盡了；這一期的有情身，也就不能剎那存在了。猶如油盡燈滅的道

理一樣。又這身中所有的業種，在前前世擊發熏染的時候，隨是何等的取相；

到了今世業種生果的時候，還是同前隨是何等相的生起。猶如照像翻版的道理

一樣。我們今世所現覺知所現受用的色聲香味觸的種種對象，都是從各自種子

而生起的；都是依第八識相續不斷的；所以說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都是實物；

都是隨有情的識不同，而有種種的差別；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唯識指掌  ２２ 

前說色聲香味觸種種對象，是為眼耳鼻舌身五識所見所聞所嗅所嘗所觸的

境；今何又說隨第八識的業種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呢？須知第八識的業種，是

隨得一有情身的總果之因。由此業因，積漸的日子多了；如種成熟，便能感得

一有情身的總果。有了這個總果；又漸漸由業種的差別，轉變生起眼耳鼻舌身

五種色根。這五種色根，是依第八識而生的，又由第八識為依的緣故；這五種

色根，不致有時壞爛。自從生起這五種色根以後，漸次漸次的圓滿；便有二種

作用。一種作用，是於第八識總果所變的色聲香味觸種種的對象，能為各各的

觀照，成為各自的境界。就是如前說的眼能見色，耳能聞聲等。還有一種作用，

就是能為眼耳鼻舌身五識的所依。由此五種色根為依；眼耳鼻舌身五識，方能

各各緣得各自的境。若是根壞了，因為不能為依的緣故；五識便不能緣境了。

此種道理，如前已說譬如盲目的人，不能見色；聾耳的人，不能聞聲等。因為

這種種的道理；這色聲香味觸種種的對象，根本上是隨有情的第八識變現來的；

五種色根，不過於這五種對象，能為各自觀照罷了。如鏡照物一樣。有了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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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色根，能各自觀照的作用；眼耳鼻舌身五識，依之而又變為一種影像；於這

影像上，便生籌慮；說名緣境。這緣境與照境的作用，顯然不同；緣境，是有

籌慮的；照境，是無籌慮的。這是根與識二種的差別。所以說色聲香味觸種種

對象，是隨第八識及前五識而有的。以其不是隨第六意識分別而有的緣故；所

以在這一有情身總果相續存在的期間以內，凡是為所見所聞等的對象，常是堅

住不動的。又以這種種對象恆常堅住的緣故；所以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為

聲。這色與聲，雖似在外；而實為自第八識所變現而來的。凡是同類有情的第

八識，就能覺知能受用同類的境；若不是同類的有情，第八識所變現的境，就

不一樣了。所以唯識的道理，決定遮止不許心外有境。 

由上所說根境識的道理，及一切物假實的界限，與夫種種的辯難分析；應

當知道山河大地，唯是假名，唯是第六意識所緣的境；何嘗有個現見的山河大

地呢？又這山河大地假名所依的色聲香味觸，雖是實物；雖似在外分明顯現；

却是為第八識所變現的，及為前五識各自所緣的；何嘗離識而別有外境呢？吾

唯識指掌  ２４ 

人不依佛說的教義，妄自揣想真實的道理，是萬揣想不到的。何不於這佛說的

教義，切切實實的去研究呢？ 

復次依這唯識的道理，決定遮止心外有境；因何於這心法以外，佛更說有

色等法呢？須知佛所說的色法，是依色心非一的道理而說的。甚麼是色心非一

的道理呢？因為有緣慮的作用，名之為心；有質礙的作用，名之為色。這兩種

作用，是顯然不同的。心的緣慮作用，色法無有；色的質礙作用，心法無有。

所以佛於心法以外，別說色法。然此別說的緣故，祇能證明色法作用，是與心

法非一的道理；不能證成色法，是離心法而有的。若強說這色法是離心法而有

的；便與佛說的三界唯心，又說所緣唯識所現，又說諸法皆不離心，又說有情

隨心垢淨；這些唯識的教義，都成相違了。所以這唯識的道理，一方面既知遮

無外境；一方面又知許有他法。許有他法，與遮無外境，是不相矛盾的。這唯

識的識字，但是總說；不是專說。若是專說，便不應許另有他法了。今是總說，

所以於這心法自體而外，還包括有許多的法；如佛說的五法聚中，心法以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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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有心所有法，有不相應行法，有無為法。色法，是為識所變的；心所有

法，是與識相應而起的；不相應行法，是識的分位差別；無為法，是識的實性。

道理繁多，不能詳述；不過略舉其名罷了。這些個法，都是不離識而有的；所

以但說一個識字，便能包括這許多的法。又這唯識的唯字，但是遮止離識而有

所餘的法；不是說唯有一識，更不許有其餘的法了。也不是說一切有情，唯是

共同有一個識。若是共同有一個識，那便無有凡與聖尊與卑因與果的種種差別

了。可以說我的識，即是佛的識；也可以說佛的識，即是我的識。又可以說我

的識即是下等動物的識也可以說下等動物的識，即是我的識。這豈不是漫無差

別，成了大錯嗎？所以這唯識二字，不是一切有情共同有一個識；祗是一切有

情，各各有自己識罷了。隨是何種的有情，就有何種的有情身；及何種受用的

境界。這身與境界，根本上都是為自己的識所變現而有的。不是其他的有情，

能變自己的身；及自己所受用的境界；也不是自己，能變其他有情的身；及其

他所受用的境界。簡括的唯識道理，不外如是。其餘的分別，後再詳說。 

唯識指掌  ２６ 

（四）唯識教之傳宗 

吾人從無始時來，依自己的尋思，而起虛妄的分別；執為實有在外的境；

由此不能證得真實的道理。所以如來於華嚴等經中，說一切法皆唯有識；為令

吾人觀得自己的心，為一切法萬有的起源；不迷執有在外的境。既不執有在外

的境；便於悅意的境上，不起貪愛的心；於不悅意的境上，亦不起瞋恨的心；

更有其餘種種的煩惱，也就不起了。煩惱既是不起；諸業也就不造了。這煩惱

和業，都是當來生死的因緣。這種因緣，若能永斷了；便可解脫當來無量的生

死。這即是所謂如來的大悲；不是徒託空言毫無實際的大悲，所能比擬的。如

來滅後九百年間，有一菩薩名曰天親，出現於世。根據如來所說的唯識教義，

製成了三十個頌，名曰唯識三十論；文義巧妙，皆是廣明唯識的道理。後有十

大論師；一護法，二德慧，三安慧，四親勝，五難陀，六淨月，七火辨，八勝

友，九勝子，十智月。這十大論師，又根據前所說的六經十一論；將這唯識精

要的道理，採撮了來；解釋這天親菩薩所造的三十頌；名曰成唯識論。這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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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師之中，護法所解釋的道理，最有研尋的價值；凡是難解的問題，都能解的

不違經義，契合正理。從此這唯識教，便傳宗於世了。甚麼叫做宗呢？凡是所

尊所崇所立所主之義，都名為宗。這唯識二字，正是標明傳宗的主義。這一宗

的主義，是主張中道的；然却不是依違兩可的。甚麼是中道呢？就是於真實是

有的法，說他是有；於真實是無的法，說他是空。不說一切法是有；也不說一

切法是空。說有說空，皆有至當恰好的分限；及其真實不虛的道理。這便名為

大乘中道第一義諦。這唯識教的識字一方面，是表示內心是有的；唯字一方面，

是遮簡外境是無的。所以這一宗主義，是主張中道的。我國玄奘法師往至印度，

親承此宗精要的教義；歸國而後，將十大論師所造的成唯識論，糅為一部；以

成現今流通之本。窺基法師，親承指授，更將唯識的隱微道理，闡發出來；纂

為成唯識論述記。次有淄州慧沼大師，繼承基師，著有成唯識論了義燈。後有

濮陽智周大師，禀於淄州，繼傳此宗，著有成唯識論演秘。此外還有餘人盛揚

此宗的教義。然皆不是此宗的嫡傳，所以不更具述了。

唯識指掌  ２８ 

 

第二編 本論 

唯識教的範圍很寬；前所說的色法，心所有法，不相應行法，無為法，皆

不離識；皆在識的範圍以內。今為簡括說明的緣故；祇將八種識的分別，說為

本論的範圍。其餘的色法，心所有法，不相應行法，無為法，不更多說了。 

甚麼是八種識呢？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

阿賴耶識。這八種識，又名為八個心王。譬如國王有所轄的自己國土；凡在自

己國土範圍以內，國王的勢力，都能統轄得到的。這八種識的道理，也同一樣。

各各的識，有各各所緣的境；凡在自己所緣的境範圍以內，各各識的勢力，都

能緣慮得到的；所以名為八個心王。前五種識的緣境，是最極麤顯的；是極容

易可知的；又是最極狹小的。譬如眼識緣的色，耳識緣的聲，鼻識緣的香，舌

識緣的味，身識緣的觸；都是最極麤顯，為人人所共知道的。緣境的勢力，又

是各不相犯的；所以說是最極狹小的。意識就不然了。不如五識的緣境，最極

麤顯；然也不如七八二識的緣境，是最極微細的。有是容易可知的；也有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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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可知的。又是最極廣大的。凡是若內若外若假若實若有若無若色若心一切

的法，都為意識所緣的境；所以說是最極廣大的。末那識，是緣第八識為自己

的境。阿賴耶識，是緣自己所攝持的一切種子為境；又緣眼等五根聚集為依的

身為境；又緣現世界依處為境。這末那識和阿賴耶識所緣的境，是最極微細的；

為人所難知的。不但未聞佛法的人，不能知道；就是聲聞乘人，佛也不為他說。

恐他聽了，反生誤解的緣故。所以說這二種識，是最極微細的；為人所難知的

詳如後說。 

以上的說法，是就八種識的緣境，略顯劃分八識的道理。然八種識的差別，

不但是緣境一門。緣境，祇是差別中之一種。若一一列舉出來，總共有五門的

差別。就是一自性門，二所依門，三所緣門，四助伴門，五業用門。 

甚麼叫作自性呢？性是體性。這一法的體性，與他法的體性不同；這個體

性，是為此一法所獨有的；所以名為自性。例如地以堅為自性，水以濕為自性，

火以煖為自性，風以動為自性；都是各各有各各的體性，是不容混雜的。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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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名詞，略如近世所稱的個體一樣。然根本上道理不同。佛法中所說一一法

的自性，都是隨一一法上可取的相貌而假立的；不是離了這可取的相貌，而別

有個不可知的真實自性。這自性但是限於一一法上可取的相貌假說罷了。超過

這相貌以外，便無所謂自性了。譬如前所說的地以堅為自性，水以濕為自性，

火以煖為自性，風以動為自性，這個例；就是因為有堅相可取的緣故，便說地

以堅為自性；因為有濕相可取的緣故，便說水以濕為自性；因為有煖相可取的

緣故，便說火以煖為自性；因為有動相可取的緣故，便說風以動為自性。若是

離了這可取的堅相，濕相，煖相，動相；還說甚麼堅性，濕性，煖性，動性呢？

世間的人，多是以為先有堅濕煖動的實性；然後有堅濕煖動可取的相。若無實

性的本體，也就無有可取的相貌了。不知所說的堅濕煖動的相貌，是由身識分

明可證的；不能說他為無。說有堅濕煖動的自性，是由意識因身識的感受而追

想的；不是分明可證的；那能說他是實有呢？世間的人，有這種迷執的甚多；

如算命卜課等事，都是因為迷執先有，不求甚解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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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叫作所依呢？吾人現見有生有滅的法，無有自能生起的；都是要待其

餘眾多的法，湊集和合的勢力，這法纔能生長起來的。例如穀麥種子，要待田

水日光種種湊集和合的勢力；這穀麥種子，纔能生起穀麥的芽。若無田水日光

等湊集和合的勢力；這穀麥的種子，便不能生芽了。這就是佛法中所說的因緣

道理。穀麥種子，名之為因；田水日光等，名之為緣。因，是親能生芽的；緣，

是助成生芽的。這二種是不能闕一的。有緣無因，便是無種；無種那有生芽的

希望。有因無緣，便是無助；無助就是無眾多的法湊集和合的勢力；那芽也是

不能生起的。所以凡是有生滅的法，佛法中都名為有為法。凡是有為法，無有

不是因緣具足纔能生的。這因與緣，都是有為法的所依。因的所依，名種子依；

緣的所依，名俱有依。種子依，是說一切法的生起，都是依於各自種子的親因。

例如色法，有色法種子；心法，有心法種子。心法之中，復有一一心王和一一

心所的差別；便更有一一心王和一一心所的種子。離了各自法的種子，便無能

生各自法的親因了。俱有依，是說心王和心所的生起，除了自法種子而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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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餘的法，是為自法所依託的。例如穀麥生芽的時候，除了自己種子而外，

還有田土的勝緣，為這穀麥芽的依託。這種依託，是與自法同時俱有的。若是

這所依託的勝緣壞了；自法也就不能生起了；所以名為俱有依。就是彼此俱時

而有的意義。今這所依門中，為顯八種識的差別；所以但說俱有依的勝緣。那

種子依，既是各自法的親因；當然是各各不同的；便無須更說了。 

甚麼叫作所緣呢？緣，是緣慮；即是分別。凡是心王和心所法，都有能分

別的作用；說名能緣。與這心王和心所法相對的境，是為心王和心所法所分別

的；說名所緣。這能緣所緣，唯是限於心王和心所法而說的。除了心王和心所

法而外；其餘所有的法，雖也有相對的境；但不名為所緣。因為與境相對的法，

既不是心王和心所法；便無能緣慮的作用；所以不名能緣。而這相對的境，既

不為緣慮法之所緣慮，所以也不名為所緣。例如色法，是為眼識所取的境；因

為能取這境的眼識，是有緣慮作用的法；所以這所取的色境，也可名為所緣。

然這色法，不但為眼識所取的境；也為眼根所取的境。因為能取這境的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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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緣慮作用的法；所以這所取的色境，不可名為所緣。這是所緣與非所緣

二種的定義；不可說凡境都是所緣。又這所緣，有親所緣和疏所緣二種的差別。

疏的所緣，說名本質；親的所緣，說名影像。甚麼叫作本質呢？就是影像所託

的實質。譬如以鏡照面；必有面的實質，纔有所照的面影。這面的實質。就是

為面的影像所依託的。甚麼叫作影像呢？就是依於光影的差別，而有一種與本

質相似的相貌顯現當前；這相似的相貌，就名為影像。因何這種影像，說為親

的所緣；而這影像所依託的本質，反說為疏的所緣呢？須知心心所法的緣境，

都是隨自心心所法變現而有的。這種變現而有的境，就是自心所起的影像。無

論何種能緣的心，影像是決不能無有的。若是離了這種影像，無論何種境，都

不成為所緣了。譬如以鏡照面；面是所緣的境，然親的所緣，唯是鏡中所照的

面影。而這面影所託的面質，不過是間接的疏所緣罷了。若是離了這種面影，

那面的本質，自己是無從見得到的。所以影像，名為親的所緣；而這影像所託

的本質，名為疏的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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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叫作助伴呢？助伴，就是心所有法。心所有法，總合有五十一種之多；

都是與心王能為助伴的；所以助伴就是心所有法。甚麼叫作心所有法呢？因為

具有三種道理，名為心所有法。第一道理；因為這一種法，常是依於心王生起

的勢力，纔能生起的。心王若是不生的時候；這一種法，決無生起的可能。因

為心王的緣境，但取境的總相；有了總相，這一種法，纔能於這總相範圍以內，

更取別相。若是無有心王所取的總相；這一種法，有何別相可取呢？例如眼識

緣色，但能取得青黃赤白等差別的總相；在這同一時間以內，更有受心所有法，

能於這青黃赤白總相上，生起可意不可意的差別。這種差別，就是別相。復有

想心所法，能於這青黃赤白總相上，生起大小長短相待而有的差別。這種差別，

也是別相。以這種種別相，都是屬於同一總相的。第二道理；因為這一種法，

常是與心王相應而起的。相應，就是更互隨順和合而不相離的意義。心王所作

的事業，這一種法，也是同一工作的。若是離了這一種法和合的効力；心王所

作的事業，便不能成就，不能圓滿了。所以這一種法，是與心王極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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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國的行政；有首領，有僚屬，二者不可闕一，纔能成辦許多的事務。第

三道理；因為這一種法，是繫屬於心王的。心王八種之中，繫屬何種的心王；

就名為何種心所有法。例如五十一種心所有法，略有六位的差別；第一徧行位

中，有五個心所有法；一觸，二作意，三受，四想，五思。這五種法，是徧於

八種識皆可得的；八種識皆與相應的；所以名為五徧行法。然這五徧行，雖是

徧於八種識；而一一識的相應五法；却是各各不同的。就是因為繫屬心王不同

的緣故。以上的三種道理，唯有心所有法，是能具足的。簡單言之；就是第一

常依心起，第二與心相應，第三繫屬於心，所以名為心所有法。心王所作的業，

若是善的；這相應的心所有法，一定是屬於善位所攝的。所作的業，若是不善

的；這相應的心所有法，一定是屬於煩惱位所攝的。並且心王所作的業，或善

或不善，不是由於自體的作用；都是由於心所有法，有善有不善相應的勢力所

釀成的。因為這種種道理；所以心所有法，名為助伴。就是助伴心王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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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叫作業用呢？就是一一法的生起，各有各的勢力；這種勢力，能有種

種的效果；所以名之為業用。譬如六根六境，有能持六識的勢力；六識是依彼

所生的效果；所以這能持的勢力，就名為六根六境的業用。餘可類推，不更多

舉。 

以上五門，八種識都有；然是各各不同的。因為這種種不同的緣故；所以

識體不唯是一，說有八種。今將識體歸併成類，說唯有三；一是異熟識，即第

八識；二是思量識，即第七識；三是了別識，即前六識。這前六識緣境的行相，

都是麤顯可知的；所以併為一類，名了別識。然這了別識之中，第六識與前五

識更有多種的不同；前五識所依的都是色根，所緣的同是色境；這兩個色字，

是說總名；凡是五根五境，皆此色字所攝。又俱是但緣現在；又俱是現量所得；

又俱是多有間斷。五識之中，無有一識常能現起的；所以前五識可總說為一類。

第六識便不然了。所依的、是意根。所緣的、是色法和心法一切的境。又不但

緣現在。也能緣過去和未來。又不唯是現量所得。比量、非量、都是意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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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不是多有間斷。因為自能思慮，不同五識要仗現境纔生的緣故。因為這

多種的不同；所以從第三類了別識中更分為二。一、前五識；二、第六意識。

今此以下的說明，依這道理，將八種識、略分為四段。就是一、前五識，二、

第六識，三、第七識，四、第八識。於一一識中，就以自性、所依、所緣、助

伴、業用、五門，顯其差別；作為本論的正文。其餘的道理尚多；不更繁說。 

前五識、以何為自性呢？自性、是依相而假立的；已如前說。一切識的體

性，都有緣慮的作用；因何道理，劃分為五說有各各的自性呢就是因為所依所

緣的不同；而於其中識的緣慮作用不無差別的緣故。如眼識、是依眼根緣色境

而生的；所以眼識的行相唯有與色相似的影像顯現。耳識是依耳根緣聲境而生

的；所以耳識的行相唯有與聲相似的影像顯現。鼻識是依鼻根緣香境而生的；

所以鼻識的行相唯有與香相似的影像顯現。舌識是依舌根緣味境而生的；所以

舌識的行相唯有與味相似的影像顯現。身識是依身根緣觸境而生的；所以身識

的行相唯有與觸相似的影像顯現。總論這些識、都是有緣慮作用的；可說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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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然眼識所依的、是眼根，所緣的、是色境，這是不為其他的識所共有

的；因此依這根境和合不同的相貌，就立為眼識自性。其餘的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不同的道理，也是從於各自的根境而說的；不必一一列舉了。又這根境識三

種、各有各的相貌；是為吾人現量可得的，或是為吾人比量可知的。五識生起

的時候，既有決定所依的根和所緣的境；所以不能不稱理的分別，說為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若是主張唯有一識；那便應無所依所緣的種種差別。

若說雖是一識，而可許有時所依所緣的不同；那便應無五識同時俱起的可能。

然而吾人於任何一物體上，同時可有所見所聞所嗅所嘗所觸的相貌；這就是五

識同時俱起的證據。例如吾人手執一花；同時於這花之色，是為眼識所見的；

於花之香，是為鼻識所嗅的；於花之味，是為舌識所嘗的；於花之體堅輭輕重，

是為身識所觸的；若更以指彈之，於花之聲；又是為耳識所聞的。若說唯有一

識，那能同時有這許多的相貌呢？這都是不解法相假立自性的道理；所以有這

種的錯誤。換言之，就是執實自性一點的病根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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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這五識的緣慮不同，雖是由於所依所緣的差別；然却不是依緣的法能

有緣慮。因為緣慮唯是心心所法所能的。五識所依的皆是色根；所緣的皆是色

境；那能有緣慮的作用呢？吾人現見的一切物質，皆是屬於色法範圍的；雖或

有時因觸感的作用，而起興奮或動作；然決非有能緣慮的行相。所以佛法於色

以外，別立心法。就是以無緣慮有緣慮為其判斷。吾人既知色與心的差別；便

知一切有生命與無生命的差別。有生命的，佛法中說為有情；無生命的，佛法

中說為非情。凡是有情，都有能緣慮的心；都是有壽命為依，而不可分析的。

因為心能緣慮的緣故；所以一切有情，皆能發起善不善業。因為有壽命不可分

析的緣故；所以不能捨離此身而得存活。壽盡命終；便名為死。若是非情，便

不然了。既無能緣慮的心；所以不見有能發起善不善業。雖是有生長，而無有

壽命；所以分析而可存活。其依止的處所，和終盡的時期，也皆無有決定了。

例如一樹，將其枝條斷了下來，另栽他處，便得更生。若是同有一個的壽命；

那能兩處並生呢？若許他處既得更生，還是同一的壽命；由此展轉，這樹的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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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便無終盡的時期了，壽命二字也便成為無有意義了。若許不是同一的壽命；

現見這更生的枝條，是從彼樹斷了下來的；豈有不是同一壽命的道理。由此種

種，所以佛法中凡屬非情的物，雖是生長相續，似有壽命；然從可分析的方面

觀察起來，便與有情的壽命，真實相反了。所以不許這樹等物，說為有情。說

一切樹等皆悉有命，是離繫出家外道所說的。瑜伽師地論破的很多；今且略舉

一說罷了。因為解釋五識的自性，因論生論，說到色心法的差別；又說到有情

與非情建立的道理；這是為吾人所應知道的，所以此中不憚煩說。 

五識的自性，已經說了；五識的所依，就是五根。根，是生長門義。因為

五識要從此處出生增長；所以名之為根。譬如花木種子，將要生芽，必有所依

託的根；有了依託的根，能令種子的勢力增上，纔能生芽。五識生長，也同一

樣；所以將這五識所依託的處所，譬之為根。又這五根，既為識所依託；就是

五識生長的處所；所以稱之為門。總論根法，共有六種；所謂眼、耳、鼻、舌、

身、意。此中所講的，唯是前之五種。這前五種，都是色法為體性的，然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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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色法，不是為吾人所能見的。因為吾人的肉眼祇能見一切肉團的色。這肉

團的色，佛法說此名為扶根；是與五根能為扶助的意義。五根的色法，是最極

清淨的。由此清淨的色，能為五識的所依；所以有見色聞聲等等的效用。儻若

唯是肉團的色，而無清淨的色；那便無有見色聞聲等等的效用了。試觀一類害

眼病的人，從眼的表面上，不見有何等病狀；然却不能見色。這就是由清淨色

發生病害的緣故。不過肉團的色，既能扶助清淨色的眼根；就是清淨色的外護。

若是外護有了病害；也能為清淨色的障礙，令其不能見色了。世間的人，但見

肉團色的眼根於有病時不能見色，於無病時即能見色；心便以為祇有此肉團色

的眼根，無別清淨色的眼根。據實道理，親能見色聞聲等的效用，還是在清淨

色。不能因為肉團的色，麤顯可見；便將不可見的清淨色根，不承認為有了。

不過這種的根法，不是為吾人現量所見的。然有見色的作用，是為比量可得的；

所以說根決定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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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五根，既說不是麤顯可見的色；因何道理，不說即是五識，還別立為

清淨色根呢？須知一切有為的法，除了親生自果的種子而外，都是要有其餘的

法、為所依託的。既有依託，便有所依與能依的差別。若於一法說為能依；不

能於此又說所依；所以於這能依法外，須別有一所依的法。例如穀麥等種，親

能生自穀麥的芽；然必要有田土等緣，能為增上，方能生長。這田土等緣，就

是穀麥等種所依託的。穀麥等種，就是依託於田土的；說為能依。這所依與能

依、是相對而立的；當然不能說是一法。五識生長的道理，也是一樣。除了親

生自果的識種而外，還要其餘的法為所依託；就是五根。這五根是為識所依託

的；識，是依託於根的，說為能依。這所依與能依、既是相對的差別；所以說

這五根、不即是五識。又這五根是為第八識所執受的。第八識、隨業力轉，無

有間斷；所以這根在有情身中，也是常相續的。五識就不然了。五識的生起，

所待的緣、是最多的；若是所待的緣、有一不具；五識就不能生起了。所以眼

識有九種緣。一、空，二、明，三、根，四、境，五、作意，六、第八識，七、



   

第二編 本論  ４３ 

第七識，八、第六識，九、自種。空者，就是無有障礙。明者，就是無有黑闇。

根者，就是親為所依的法。境者，就是親為所緣的法。作意，是一種心所有法；

有能警覺心王的功能。第八識，是為一切法根本的所依。第七識，是為一切法

染淨的所依。第六識，是為一切法分別的所依。自種，是親生自識的因緣。以

上這九種緣，是為眼識所必有的。若闕一種；眼識不生。耳識、有八種緣。前

九種中，除明一種。鼻舌身三識，皆有七緣。前九種中，除空明二種。因為這

三種識的取境，要近至根，方能知覺；所以應除空之一種。其餘應有應除的道

理，容易可知；不勞繁說。由上所說五識的生起，要有多緣；一緣不具，就不

能生。所以五識是時有間斷的；不同五根恆相續起。所以五根不說即是五識。 

復次五根既是同為一清淨色；因何道理，不總說為一根；還要別說為五根

呢？須知根的立名，是望於識而說的。此能生彼；故名為根。然五根的色類雖

同；而生識的效果有別。即如眼根，祇能生自眼識；耳鼻舌身四根，亦祇能生

自耳鼻舌身四識；皆是不能互易而生的。所以五根雖同是清淨色類；然眼根但

唯識指掌  ４４ 

為眼識的所依，耳根但為耳識的所依，鼻根但為鼻識的所依，舌根但為舌識的

所依，身根但為身識的所依。這些所依，都是不與餘識所共有的；所以名為不

共所依。因為能依的識，既有五種的差別；而這所依的根，也有五種不同了。 

前五識以何為所緣呢？緣，是緣慮；已如前說。所緣即是所緣慮的境。五

識的境，共有五種；所謂色、聲、香、味、及觸。色、是眼識所緣的；聲、是

耳識所緣的；香、是鼻識所緣的；味、是舌識所緣的；觸、是身識所緣的。眼

識所緣的色，是有見有對的。怎麼叫作有見呢？就是眼識所緣一切的色境，必

有所據的方所；由此方所，可以示現一切色的相貌；是為眼識所取的。所以這

色說名有見。怎麼叫作有對呢？就是一切的色法，彼此更互為所障礙；又彼此

更互為能障礙。能礙往來，是有對義。所以這色名為有對。又這眼識所緣的色，

有其三種的差別；一、是顯色，二、是形色，三、是表色。甚麼是顯色呢？就

是青黃赤白四種的色；為一切色法的實體。由此四種，其相顯了；故名顯色。

甚麼是形色呢？就是青黃赤白的色體，由積集的不同，而有種種形狀差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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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等。例如於色聚中，若見有一方面的色

多；便名為長。若見一方面的色少；便名為短。若見四面的色相等；便名為方。

若見面面的色俱滿；便名為圓。若見當中有凸出的色；便名為高。若見當中有

坳凹的色；便名為下。若見色面齊平；便名為正。若見色面參差；便名不正。

這些形色的差別，都是依於顯色而有的；離了顯色，便無所謂形色了。所以形

色，說名假色，唯有青黃赤白四種顯色，說名實色。又有所謂光、影、明、闇、

雲、烟、塵、霧、等色，瑜伽說是顯色的種類；也是為眼識所緣的。然亦不是

實色。不過因青黃赤白色體，能與有情或損或益；所以有此建立罷了。甚麼是

表色呢？表，謂表示。就是身能屈伸，依業轉動，有種種造作的相；能表內心，

令他可見；故名表色。這種表色，也是不離顯色實體的；因為這色可能表自內

心的緣故，所以別開表色一種。以上這顯形表三種色，都是有見有對的；所以

都為眼識所緣的境。其餘耳識所緣的聲，鼻識所緣的香，舌識所緣的味，身識

所緣的觸，都是無見有對的。因為這聲香味觸四法，雖是也有方所示現的意義，

唯識指掌  ４６ 

總名為色；然不是眼識所取的境；所以不名有見。然却都是有障礙的；所以仍

名有對。又聲之中，略有三種；一、因執受大種聲，二、因不執受大種聲，三、

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甚麼叫作因執受大種聲呢？大種、有四；謂地、水、火、

風。據實而說，即是堅、濕、煖、動。因這四種能生眾色，其性大故；立大種

名。所以四大名能造色；餘色等法名所造色。此中所說的聲，也是所造色之一

種。其能造的四大種，又有二種；一、是屬於內身而有的，二、是不屬於內身

而有的。屬於內身而有的大種，名執受大種。因為內身，是為第八識所執持的；

又是能生苦樂二種覺受的。由此二義，故名執受。此之大種，既是屬於內身而

有的；所以名為執受大種。由此為因所生的聲，名因執受大種聲。甚麼叫作因

不執受大種聲呢？如前所說不屬於內身的大種，就是不為第八識所執持的；又

不是依內身而有苦樂二受；所以名不執受大種。由此為因所生的聲，名因不執

受大種聲。甚麼叫作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呢？就是由前所說二種四大為因所生

的聲，名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例如言說鳴吼等的音聲，是由執受大種為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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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名因執受大種聲。又如風林江河等聲，是由不執受大種所生的；名因不

執受大種聲。又如手鼓等聲，是由執受大種與不執受大種和合所生的；名因執

受不執受大種聲。又香亦有三種；一、俱生香，二、和合香，三、變異香。甚

麼叫作俱生香呢？謂如旃檀香等。自體是香；與生俱故；名俱生香。甚麼叫作

和合香呢？謂如和香等。自體非香；與香和故；名和合香。甚麼叫作變異香呢？

謂如熟果香等。因為一切的果實，要至熟變之時，方有香增；名變異香。又味

差別，共有六種；所謂苦、酢、甘、辛、鹹、淡。其相易知；無勞別釋。又觸

亦復多種；所謂地、水、火、風、滑性、澀性、輕性、重性、輭、緩、急、冷、

飢、渴、飽、力、劣、悶、癢、黏、病、老、死、疲、息、勇。前之四種，就

是四大。這是身根所觸的實體。後之二十二種，但是身根所觸的實體之上所有

種種差別之相；不是離了四大種以外，更有各各的實體。即如滑性，是依大種

的清淨的分位而有的相。澀性，即是依大種不清淨的分位而有的相。輕性，是

依大種不堅實的分位而有的相。重性，即是依大種堅實的分位而有的相。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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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依大種不堅硬的分位而有的相。大種堅硬的分位，就是地大實體偏增的相；

所以不更對輭立堅。緩，急，即是依大種所執持的分位，而有二種不同的相。

冷，即是水大風大和雜而有的相。與冷相對的煖，就是火大的自體；所以也不

別立。以下的飢、渴、飽、力、劣、悶、癢、病、老、死、疲、息、勇、十三

種，都是依有情內身所有的觸而立的。若是有情內身的四大平等；便有息力勇

三種觸相。息者，安息；這是由於遠離勞倦，四大平等而有的相。力者，強力；

這是由於營養無闕，四大平等而有的相。勇者，無畏，心無怯懼；這是由於身

心翹健，而有的相。若是有情內身的四大不平等；便有飢渴劣悶癢病老死疲九

種的觸相。飢，渴，劣，都是由於闕乏營養；不能任持；而有的相。悶，是由

於飲食雜穢；而有的相。癢，是由於血有過患；而有的相。病，是由於大種變

異錯亂；而有的相。老，是由於大種歷時變異；而有的相。死，是由於命根變

異；而有的相。這九種相，都是由於四大種種不平等的緣故所生的。飽之一種，

或由四大平等；或由四大不平等；皆可有的。四大平等的飽，就是由於飲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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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有的相。四大不平等的飽，就是由於氣滿不舒；而有的相。黏，即是地

大水大和雜而有的相。以上所說二十二種觸相，都是依於四大種種的分位不同；

而安立的。所以但是假言說相；不是實有體法。其身根所觸的實法，還是四大；

罷了。 

以上所說的色聲香味觸，各各為自五識所緣的境；是不容攙越的。因為是

由第八識的業種所生的緣故。業種，是由意識分別現行的勢力所擊發而有的。

既是以後，便隨第八識剎那剎那的變現出來了。能緣的五識，又各各託之而變

為自己的境。隨這種種不同的相；說名為色，為聲，為香，為味，為觸。然這

五種，又總名為色。都是所造色。能造此五種的，就是四大。四大亦名能造色。

這個總名的色字便不限於眼識所緣的境了。凡有質礙的法，都名為色。唯除心

心所及無為法，是無質礙的；所以不名為色。四大的解釋，前已略說；然未辨

析能造所造的意義。今且再說一下。四大，就是地水火風；這是隨俗立的名，

是假四大。真四大，就是堅濕煖動性，是為一切所造色所不能離的。因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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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性偏增，水的濕性偏增，火的煖性偏增，風的動性偏增；所以就假名為地水

火風。其實吾人所見的地水火風之中，一一都是有堅濕煖動性的；又都是有色

香味觸所造色可知的；何以獨名為四大及能造色呢？所以地水火風，唯是四大

的假名，不是真四大，真四大是於所造色有特殊勢力的；所以名為能造色。甚

麼是四大的特殊勢力呢？就是四大種，能與一切所造色作五種的業用。 

這五種的業用，亦說名五因；一是生因，二是依因，三是立因，四是持因，

五是養因。生因，是甚麼意義呢？就是一切所造色初生之時，都是以四大種為

先導的；所以四大種是一切所造色的生因。離了四大種；一切所造色便不能生

起了。依因，是甚麼意義呢？就是一切所造色已生之時要四大種為彼依止的處

所。凡所造色據有的方所，都是四大種據有的方所。這所造色無有勢力能另據

別處的；是與四大種不相捨離的；所以四大種是一切所造色的依因。立因，是

甚麼意義呢？就是一切所造色，是隨四大種而變異的。若四大種能為攝益；這

所造色也是攝益有情的。若四大種能為損害；這所造色也是損害有情的。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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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損害，都是隨四大種而建立的；所以四大種是一切所造色的立因。持因，

是甚麼意義呢？就是一切所造色相續而生；都是要由四大種能持的勢力，令不

斷絕；令不損減；所以四大種是一切所造色的持因。養因，是甚麼意義呢？就

是一切所造色的增長廣大；都是要由四大種能長養他的緣故。所以四大種是一

切所造色的養因。以上的五因，是說四大與一切所造色的關係。能與增上，說

名為因；不是四大親能生起所造色，說名為因。所以四大是與所造色常不相離

的；又是相依而有的；依此意義，說四大為能造，說色聲香味觸為所造。若有

色聲香味觸的處所，一定是有四大的；若無四大的處所，一定便無色聲香味觸

了。例如吾人所知的，隨是何種的物體；皆有色聲香味觸相可得。便皆有四大

的相可得。無論色聲香味觸的相，有是堅凝的；有是虛疎的。然能任持一一自

相的；便是地大的作用。能令自相攝歛不散的；便是水大的作用。能令自相變

異成熟的；便是火大的作用。能令自相輕動生長的；便是風大的作用。所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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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為一切所造色的起源；是於所造色有特殊勢力的。這種四大，名為真四大。

（未完） 

 

 

 

本刊係民國十七年 

清淨學長在燕京大學擔任唯識講座時之講義稿，當時以學期短促尚未全部

完成，外間因係白話文體，於唯識奧義容易了解，多向本會索取，故先以付印，

後有續出，當再刊布。 

三時學會編輯所識 


